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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化材学院文件

〔2015〕11 号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

成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各系、中心，各支部：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实施办法（试

行）》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衢州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2015 年 12 月 30 日

衢州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5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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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实施办法（试行）

课程质量评价是教学质量管理机制的核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结

果是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依据，是毕业要求评价的数据来源。本学院

课程（教学环节）目标达成评价方法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评价

法以课程成绩为主进行评价，间接评价法以问卷调查形式进行。根据

直接评价结果和间接评价结果综合判定课程目标的达成。

一、评价机构

课程评价责任人：课程组教师，其主要职责包括制定 OBE 教学执

行计划，制定试卷考核命题表，计算试题与课程目标对应定量达成情

况，统计课程目标调查问卷情况，分析课程 OBE 教学达成情况等。

课程评价审核责任机构：化材学院教学分委会，其主要职责包括

评价及审核课程 OBE 教学合理性、评价试题与产出观测点的对应质

量、审核课程目标达成有效性以及 OBE 教学质量。

二、评价对象

评价对象为修读每门课程的全体学生或抽样样本。

三、评价周期

评价周期为每学年。

四、评价过程

根据课程的进展，其评价过程一般按以下过程执行：

（a）开课前：课程组教师制定 OBE 教学合理性材料，内容主要

包括根据教学大纲对课程目标进行分解；对课程产出点支撑进行设

计，特别是对本课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进行教学设计；明

确详细的考核方式；针对上一轮执行中存在问题确定本轮教学中拟采

取改进措施。学院教学分委会对 OBE 教学合理性材料进行评价及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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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提出修改意见，由课程组教师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

（b）考试/考核前：课程组教师制定课程教学考核试卷命题计划，

说明试题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提交试卷命题计划审核表。通过

OBE 教学详细考核方式、试题与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对应情况等材料

确认评价数据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学院教学分委会对 OBE 教学考核试卷命题计划进行评价及审核，

提出修改意见，由课程组教师根据反馈意见修订完善。

（c）考试/考核结束：课程组教师对本课程的课程目标定量达成

情况进行评价，评价依据收集的内容包括每个课程目标各考核环节的

总分、实际平均分数，该内容主要采用直接评价法，通过对每个课程

目标课程对应的各个考核材料的总分、学生的实际平均分数进行数据

统计并计算得到达成度，该数据来源主要包括课程试卷、作业、大作

业、课堂表现、课程设计资料、实验报告、实习报告等课程考核材料。

学院教学分委会对定量达成情况评价及审核，提出修改意见，由

课程组教师根据反馈意见修订完善。

（d）课程教学结束：课程组教师对本课程课程 OBE 教学质量进

行评价，评价依据收集的内容包括 OBE 教学执行情况、课程目标直接

达成情况、课程目标间接达成情况以及本轮教学改进措施，其中 OBE

教学执行情况来源于教学大纲及教案，课程目标直接达成情况来源于

定量达成度数据，课程目标间接达成情况则来源于课程评价调查问卷

统计结果，本轮教学改进措施来源于教案设计。根据评价结果对本课

程采取的教学内容、授课方式、考核方式与产出是否匹配进行评价，

对课程达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对本轮持续改进措施的效果进行评

价。

学院教学分委会对课程本轮的 OBE 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对下一轮

改进内容提出建议，由课程组教师根据反馈意见在下一轮实施中进行

完善。

五、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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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目标达成直接评价过程及方法

直接评价可采用标准化测试、过程性考核、学习档案等方法进行。

以参加课程学习的学生课程成绩为样本，对课程目标和所支撑的

毕业要求中各个观测点进行达成评价。课程目标达成评价主要由任课

教师进行评价。对于每门课程，根据“OBE 教学合理性审核表”确定

的评价依据，以样本中观测点的平均得分与其总分值的比值，作为课

程目标达成评价值。课程目标达成评价依据可以是课程试卷、平时作

业、大作业、实验报告、实习报告、平时表现等。本专业课程达成情

况的直接评价方法，可分为笔试类和非笔试类两类。

（1）笔试类课程的达成情况评价

笔试类课程的达成情况评价方法和过程如下：

(i)出题：根据本课程教学大纲，期末考试的试题内容，应对应

于课程所支撑的课程目标及其分值。

(ii)达成情况计算：根据课程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确定该课程目

标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考评点所占权重，计算“课程目

标相关考评点总分”、“各考评点样本学生平均分”及“课程目标相关

考评点样本学生总平均分”，从而求得“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值”：

课程目标相关考评点总分 = ∑ 权重 ×相关考评点总分

各考评点样本学生平均分 = （∑ 参评学生相关考评点的成绩）/参

评学生人数

课程目标相关考评点样本学生总平均分 = ∑ 权重 × 各考评点样

本学生平均分

课程目标达成度=(课程目标相关考评点样本学生总平均分)/(课程目

标相关考评点总分)

（2）非笔试类课程的达成情况评价

非笔试类课程的考核，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考核与评价细

则，对平时成绩、报告、作业等考评点细分，确定该课程目标平时成

绩、报告、作业等考评点所占权重，计算“观测点相关考评点总分”

及“观测点相关考评点样本学生总平均分”，从而求得“观测点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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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评价值”：

课程目标相关考评点总分 = ∑ 权重 ×相关考评点总分

课程目标相关考评点样本学生总平均分 = ∑ 权重 ×（∑ 参评学

生相关考评点的成绩）/参评学生人数

课程目标达成度 =（课程目标相关考评点样本学生总平均分）/（课

程目标相关考评点总分）

（3）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评价

如果采用笔试成绩和非笔试成绩共同作为一个观测点的评价依

据，则根据两者各自占的权重，其课程目标计算公式为：

课程目标达成度 =笔试课程目标达成度×笔试权重+非笔试课程目标

达成度×非笔试权重

若非笔试成绩占 30%，笔试成绩占 70%，则课程目标达成计算公

式为：

课程目标达成度 =笔试课程目标达成度×70%+非笔试课程目标达成

度×30%

2、课程目标达成度间接评价过程及方法

间接评价法是基于量规表（Rubrics）的评价方法，评价对象为

学习该门课程的学生，通过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获取学生对课程目

标的评价。对于本专业教学课程，间接评价法是直接评价法的补充，

辅助检验课程目标的达成。

院教学分委会汇总、分析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改进建议，将评价

结果及改进建议反馈给主讲教师，主讲教师针对评价结果制定课程教

学改进的方案和具体措施。

六、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由教务办留存，课程目标达成度可以直接用于毕业要求

达成情况的计算，同时专业教师针对评价反馈结果对下一轮的 OBE 教

学实施进行持续改进。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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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自发布之日起在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试行，待成熟之后在

学院其他专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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